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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413096773-1.pdf)

主旨：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第1項有關實施區段徵收時，原土地

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費者，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申

請發給抵價地之規定，其申請抵價地期間起算之解釋令，

業經本部104年12月4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9677號令

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1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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